國立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班學生學習預警制度實施作業要點
101年9月18日系務會議通過
1、 本實施細則依據「國立中央大學學士班學生學習預警制度實施作業要
點」之規定訂定。
二、 期中預警作業：
(一)登錄方式與時間：
本系承辦人於每學期期中考週寄發期中預警表格予大學部所有科目任課教師，在期中考後3週內提供期中考成績不佳、缺課次數過多、作業未繳交等需預警之學生名單，於課程停修申請期限一週以前由本系承辦人協助登錄或任課教師自行至期中預警網站登錄。
(二)預警通知對象：

本系承辦人彙整預警學生名單後通知導師，由導師協助瞭解學生學習情況加強輔導。

三、 本要點經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